
瑞泰尊贵之选投资连结保险 
（以下简称“本产品”） 

产品说明书 
(本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仅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将均以正式合同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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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保说明 

1. 投保条件 

投保人应是18 周岁以上的（含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且在保险

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 

如果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年龄不能超过60周岁。 

凡是出生满15 天（含15 天）至60周岁（含60周岁），身体健康的人均可作为被

保险人。 

 

2． 保障期间 

从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直至被保险人身故，本产品为被保险人提供终身保险。 

 

3. 保险费及支付办法 

本产品约定的是趸交保险费即一次性交纳保险费的保险费交纳方式，趸交保险费

的金额由您本人在投保时确定，但不能低于5万元人民币，且需一次性全额交清。 

保险合同生效后，您可以向我们申请交纳追加保险费进行增加投资。您每次交纳

的追加保险费数额不能低于5万元人民币。 

本产品的保险费采用人民币计算和收付。 

我们通过银行转账形式收取您的保险费，您应在投保单中指定的银行账户内存储

足够的由您本人确定的保险费金额。 
 

特别提示：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如果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足以支付即期的风险保险费

等相关费用时，我们将立即向您发出交纳保险费的通知。自我们通知发出后30日内，

您表示拒绝按照通知要求交纳保险费、或您未作出意思表示的，我们即于第30日解除

保险合同。 

 

二． 产品投资说明 

4. 投资账户 

本产品现在连结的投资账户包括成长型投资账户、平衡型投资账户、稳定型投资

账户和安益型投资账户。我们在此对这些投资账户的特点进行描述，敬请您了解。 

账 户

特征  

投资策略及投资工具 

 

主要投资工具、组合限制和资产配

置原则 

主要投资风险 

成
长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资金将积极投

资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以股票主导型

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为

主要投资品种，辅以其

他投资品种。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股票主导型和

混 合 型 基 金 ， 投 资 比 例 为

90%-100%,银行存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通过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本账户的资产配置目标为股票

50-80%。债券及其他票据投资

20-50%，银行存款及现金 0—10%。

股票市场风险和基金市场风

险是本账户投资的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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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衡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资金将积极投

资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以混合型基金

和债券主导型基金为

主要投资品种，辅以其

他投资品种。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混合型和债券

型 主 导 型 基 金 ， 投 资 比 例 为

90-100%，银行存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通过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本账户的资产配置目标为股票

30-60%，债券及其他票据投资

40-70%，银行存款及现金 0-10%。

基金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是

本账户投资的主要风险。 

 

稳
定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为低风险、中收

益、高流动性的投资账

户，以债券主导型基金

为主要投资品种,辅以

货币市场基金及其他

投资品种。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混合型和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货币市场基

金，投资比例为 90-100%，银行存

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通过投资

证券投资基金，本账户的资产配置

目标为股票 0-30%，债券及其他票

据投资 70-100%，银行存款及现金

0-10%。 

 

利率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是

本账户投资的主要风险。 

 

安
益
型
投
资
账
户 

 

本账户资金将积极投

资于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以债券主导型基

金和货币市场基金，辅

之以银行存款及现金。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型基金、货

币市场基金，其中债券型基金投资

比例为 40-100%；货币市场基金（主

要投资于央行票据、短期债券及债

券回购等）投资比例为 0-60%；银

行存款及现金比例为 0-10%。 

基金市场风险（如基金公司信

用风险和基金市场系统性风

险）、债券市场风险（如利率

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和货币市

场风险（如利率风险和通货膨

胀风险）是本账户投资的主要

风险。 

 

5、投资账户每月末的卖出单位价格变化图（截至2009年7月31日） 

成长型投资账户/Growth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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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资账户管理  

6.1 投资账户价值评估及投资单位价格 

投资账户价值评估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进行。投资账户价值以投资单

位计量。  

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个工作日对投资账户的价值评估一次，计算出前一工作日的

投资单位价格（至少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并予以公布。 

 

 

6.2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成长型投资账户、平衡型投资账户、稳定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不超过投资账户

价值的1.5%，目前我们采用的比例为每年1.5%；安益型投资账户的比例为每年不超过

投资账户价值的0.75%，目前我们采用的比例为每年0.75%。  

投资账户管理费于投资账户价值评估时扣除，将体现在投资单位价格内，计算方

法如下：  

投资账户价值 ×距上次评估日天数 ×相应比例÷365  

如果我们对上述目前采用的投资账户管理费的比例进行调整，将提前通知您。  

 

6.3 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是投保人所拥有的投资单位数按当时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的

资产总值。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归投保人所有。 

 

6.4 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  

在保险合同生效后，您可以用书面申请或者以其他我们同意或认可的方式，在不同

的投资账户间，进行资产转移，我们不收取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的手续费。 

投资账户间的资产转移没有次数限制，但您连续两次申请投资账户间资产转移的时

间间隔应不少于10个工作日。 

 

6.5 投资账户投资业绩比较基准及计算方法 
 

账户名称 业绩比较基准 

成长型投资账户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70%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25% + 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税后)×5% 

平衡型投资账户 
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50% + 中信标普国债指数收益率×45% + 银行活期存款利

率(税后)×5% 

稳定型投资账户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90% + 中信标普可转债指数收益率×5% + 银行活期存

款利率(税后)×5% 

安益型投资账户 银行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业绩比较基准计算方法：采用收益率加权平均法，即对比较基准的各组成部分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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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收益率按照对应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所得结果即为该区间的业绩比较基准表现。 

 

7. 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即保险费进入投保人投资账户之前，所扣除的需要支付给我们的费用。 
我们在收到您的趸交保险费或每一笔追加保险费后，根据下表所示的比例收取初始费用： 

保险费（：元人民币） 5 万(含)至 1,000 万 1,000 万（含）以上 

初始费用比例 1.0% 0.5% 

 

 

三． 产品基本特征 

8.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运作原理 

您购买的瑞泰尊贵之选投资连结保险，是一种运用投资账户进行投资并提供身故

保障的人身保险产品。 

 

9. 保险责任 

我们承担的保险责任是身故保险金给付责任。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身故，

我们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保险合同终止。 

我们按照收到书面理赔申请和保险合同规定的证明资料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计算出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即身故保险金。 

您选择犹豫期满后进行投资，被保险人在犹豫期内身故的，身故保险金为您所交

纳保险费的105%;您选择在犹豫期内即保险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被保险人在犹豫期内

身故的，身故保险金为下列两者中较大值的105%： 

1）投保人所交纳保险费； 

2）按我们收到书面理赔申请和保险合同规定的证明资料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

资单位价格计算出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前，我们将提前30日向您发出通知，请您书面确认是否维

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作为保险合同的身故保险金。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日

前，如果您书面确定维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作为身故保险金，我们自第六个

保单年度始，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收取风险保险费；在第五个保单年度届满日前，如

果您书面确定不再维持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5%作为身故保险金，或我们得不到您

的书面回复，则视为您放弃该保障，自第六个保单年度始，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额

自动变更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0%。 

被保险人是未成年人的，因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总和不得超过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限额。 

 

10. 责任免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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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终止，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责

任。我们将按照确定被保险人因上述原因身故后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

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按以下规定支付： 

1）如果您不是被保险人，我们将直接退还给您； 

2）如果您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我们将其作为您的遗产，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11. 风险保险费 

风险保险费即被保险人风险保额相对应的保障成本，风险保额即保险合同约定的身

故保险金与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差额。 

风险保险费按照风险保额以及与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对应的风险保险费费率确

定。我们保留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政策、法规的变更而调整该风险保险费率的

权利，该调整将及时通知您。本产品的风险保险费为自然费率，在保险合同生效日的

每个年度对应日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而变化。 

我们从保险合同生效日以及生效日之每月对应日，从您的投资账户中，以扣除投资

单位的形式收取当月的风险保险费。 

在前五个保单年度内，我们将免收每月的风险保险费。 

 

四、其他 

12. 犹豫期 

为了确保您全面理解并选择您需求的人身保险产品，本产品设置了犹豫期条款。

犹豫期是从您收到保险合同并书面签收日起10日内的一段时期，书面签收日以保险合

同签收回执上载明的签收日期为准。您有权选择是否在犹豫期内将合同约定的保险费

转入投资账户，并应当在投保单中注明。 

在犹豫期内，您可向我们书面提出撤销保险合同，并将合同相关文件退还我们。

保险合同在我们收到您的书面撤销通知时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按照您向

我们提交的投保单中载明的投资时间，选择犹豫期满后进行投资的，保险费尚未转入

您指定的投资账户，我们在收到您退还的保险合同相关文件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向您

全额无息退还已交纳的保险费；选择在犹豫期内即保险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的，保险

费已转入您指定的投资账户，我们按收到合同撤销通知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计算出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在收到您退还的保险合同相关文件日起的10个工

作日内，连同已收取的初始费用、风险保险费一并退还给您（我们可以扣除保单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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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资产管理费），即保险合同生效至撤销这段时间的投资损益由您本人承担或享有。 
 

13. 部分支取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且被保险人生存期间，您可书面通知我们，部分支取投保人

投资账户价值，但应符合如下规定： 

您每次部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得低于1,000元人民币,且部分支取后剩

余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不得低于25,000元人民币（均按我们收到申请之日的前一个

工作日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 

我们将按照收到您申请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位价格，计算出您申请部分

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在收到您申请之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您；同时，

我们将根据您部分支取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和下表中规定的比例计算部分支取手续

费，从您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中以扣除投资账户投资单位的形式另行扣除。 
保单年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及以后 

手续费比例 3% 2% 1% 0% 

在前三个保单年度内，我们提供您每个保单年度一次的不超过投保人投资账户价

值10%的免费部分支取；超过部分，我们将根据上表的标准收取相应的手续费。自第四

个保单年度起，我们不收取任何部分支取手续费。 

 

14. 退保及退保手续费 

在前三个保单年度内，我们将根据您退保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

取相应的手续费，具体手续费比例如下：    
保单年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及以后 

手续费比例 3% 2% 1% 0% 

退保的投保人投资账户价值，按照我们收到您申请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的投资单

位价格计算，并按照上表中规定的比例扣除相应的退保手续费，在收到您退还的相关

合同文件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给您。 

 

15. 信息披露 

我们应按中国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并按照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的规定向您提供保单状态报告。 

 

五、保险利益演示 

16. 保险利益测算举例 

投保人：张先生 被保险人：张先生本人 

被保险人年龄：30 岁 趸交保险费：200,000元人民币 

 
注： 

①该演示所引用的投资回报率假设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其中低、中、高投资回

报率分别假设为1%、4.5%、7%，该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能理解为

对未来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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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下表中所列的“账户价值”为保单年度末扣除投保人承担的相关费用后的价值，相

关费用包括初始费用、资产管理费和风险保险费，其中风险保险费免收。 

③下表中所列的“现金价值”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价值。 

④该演示假设投保人未申请部分支取，未中途退保，且自第6 个保单年度起选择投保

人投资账户价值的100%作为身故保险金。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寿险保障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寿险保障 账户价值  现金价值  寿险保障

1 31 200,000 200,000  2,000 198,000 199,980   194,581   209,979   206,910   201,323   217,256   211,860     206,140     222,453     

2 32 - 200,000  - - 201,980   198,344   212,079   216,221   212,329   227,032   226,690     222,610     238,025     

3 33 - 200,000  - - 204,000   202,164   214,200   225,951   223,917   237,248   242,559     240,375     254,686     

4 34 - 200,000  - - 206,040   206,040   216,342   236,119   236,119   247,925   259,538     259,538     272,514     

5 35 - 200,000  - - 208,100   208,100   218,505   246,744   246,744   259,081   277,705     277,705     291,591     

6 36 - 200,000  - - 210,181   210,181   210,181   257,848   257,848   257,848   297,145     297,145     297,145     

7 37 - 200,000  - - 212,283   212,283   212,283   269,451   269,451   269,451   317,945     317,945     317,945     

8 38 - 200,000  - - 214,406   214,406   214,406   281,576   281,576   281,576   340,201     340,201     340,201     

9 39 - 200,000  - - 216,550   216,550   216,550   294,247   294,247   294,247   364,015     364,015     364,015     

10 40 - 200,000  - - 218,715   218,715   218,715   307,488   307,488   307,488   389,496     389,496     389,496     

15 45 - 200,000  - - 229,872   229,872   229,872   383,186   383,186   383,186   546,288     546,288     546,288     

20 50 - 200,000  - - 241,598   241,598   241,598   477,519   477,519   477,519   766,198     766,198     766,198     

25 55 - 200,000  - - 253,922   253,922   253,922   595,076   595,076   595,076   1,074,632   1,074,632   1,074,632   

30 60 - 200,000  - - 266,874   266,874   266,874   741,573   741,573   741,573   1,507,226   1,507,226   1,507,226   

35 65 - 200,000  - - 280,487   280,487   280,487   924,135   924,135   924,135   2,113,963   2,113,963   2,113,963   

40 70 - 200,000  - - 294,795   294,795   294,795   1,151,640 1,151,640 1,151,640 2,964,943   2,964,943   2,964,943   

45 75 - 200,000  - - 309,833   309,833   309,833   1,435,153 1,435,153 1,435,153 4,158,485   4,158,485   4,158,485   

50 80 - 200,000  - - 325,637   325,637   325,637   1,788,462 1,788,462 1,788,462 5,832,491   5,832,491   5,832,491   

55 85 - 200,000  - - 342,248   342,248   342,248   2,228,749 2,228,749 2,228,749 8,180,370   8,180,370   8,180,370   

60 90 - 200,000  - - 359,706   359,706   359,706   2,777,427 2,777,427 2,777,427 11,473,393  11,473,393  11,473,393  

65 95 - 200,000  - - 378,055   378,055   378,055   3,461,179 3,461,179 3,461,179 16,092,027  16,092,027  16,092,027  

70 100 - 200,000  - - 397,339   397,339   397,339   4,313,259 4,313,259 4,313,259 22,569,900  22,569,900  22,569,900  

75 105 - 200,000  - - 417,607   417,607   417,607   5,375,105 5,375,105 5,375,105 31,655,452  31,655,452  31,655,452  

假定较高投资收益率初 始 费

用

初始账户

价值

假定较低投资收益率 假定中等投资收益率保单

年度

年龄 趸交保费 累计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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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声明 
我已认真阅读并理解瑞泰尊贵之选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贵公司

委托的理财顾问也给予了我需要的解释和说明。 

因此我能够理解并且认可以下事项：本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投资说明、投资风险

及各项费用扣除、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费交纳、犹豫期权利、退保退费的相关规

定等内容 。 

我明白保险利益测算举例仅供说明使用，投资回报由实际投资结果决定，投资回

报可能是正增长，也可能是负增长，投资账户价值可能高于或低于测算举例中所列的

数据，投资风险完全由投保人承担。 

我特此签名确认。 

 

 

签名：         （投保人）                   时间 

 

 

签名：         （理财顾问）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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